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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法团主义” 模式下的工会角色

 

张　静

(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 , 北京　100871)

[摘　要] 在观察团体冲突方面 , 人们熟悉的几个理论模型都肯定了冲突的存在 , 但关于解

决冲突的结论很不相同。法团主义提出 , 利益团体的竞争已经造成了冲突膨胀 、社会团体的代表

范围狭窄、 团体间相互排斥 、 甚至分裂等严重的政治问题。故需要建立一个以国家作为中心的统

合结构 , 重新整合利益团体的行为秩序 。这个秩序要求在国家和社会功能组织之间 , 建立常规性

的互动体系 , 让社会团体成为传输基层信息的通道 , 行使协调国家和公民关系的职能 , 从而将利

益代表团体统合进国家的决策体系中。工会作为社会功能组织之一 , 应当在国家和职工之间担当

这样的角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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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 、 观察社会团体冲突的几个模型

在现代社会中 , 无论是发达或不发达国

家 , 团体冲突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。因此 , 人们

普遍关注团体冲突的解决方法 , 关于团体冲突

的 (理论)分析模型 , 也在学者中间广为流

行。这方面为中国学者熟知的理论框架 , 有马

克思主义 、多元主义和集体主义三种学说。他

们都承认社会冲突广泛存在的现实 , 但是在解

释冲突为何发生 、以及如何解决的方案上 , 存

在着颇为不同的意见。马克思主义认为 , 工业

社会的主要冲突形式是阶级冲突 , 它应当以消

灭剥削阶级 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、 从而最终实

现单一阶级统治的世界 “大同” 得到解决。

“集体主义” 是西方学者观察不同意识形态社

会的概念模型 , 它专门类指一种 “一元” 社

会 , 认为它的统一意志 、统一意识形态 、统一

控制 、甚至统一利益状态 , 抑制并掩盖了社会

冲突的爆发。 “多元主义” 模型则坚持 , 虽然

冲突必然存在 , 但社会利益团体的自我组织化

及相互竞争 , 能够造就一种宏观对抗力量的均

衡状态 , 从而避免巨大的冲突发生 。

法团主义则提出另一种解决方案 , 它特别

是针对上述 “多元主义” 模型的。多元主义假

定权力的分布是分散的 、 非单一集团控制的 ,

权力的均衡必须通过个人或集团的政治竞争和

广泛政治参与达到。在多元主义模型里 , 这种

参与应当是直接和主动的:由常规性的竞选产

生政府;公民通过投票表达意见并选出代理

人;由代理人 “代表公民实现决策权力;公民

则通过压力集团和开放的选举来保证这种权

力” 。基本上 , 多元主义主张权力是下落和分

散的 , 这个画面如同一个竞争性的政治市场 ,

在其中各种集团依据自己的资源即支持率取得

影响力 。它认为 , 政治竞争不仅是社会的活力

所在 , 而且能够自行达到权力均衡 。

法团主义不同意这种看法 。它指出 , 多元

利益群体自由的 、不加限制的竞争 , 并不能在

宏观上抑制冲突 , 相反 , 它往往助长社会冲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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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膨胀 、 社会分裂和团体代表范围的分散。因

为利益团体的竞争行为 , 总是倾向于最大化特

定团体的利益 , 而不是谋求超越单一团体的公

共利益 , ①他们没有理由自愿接受一种限制体

制来约束自己。基于这种原因 , 在多元主义体

制下 , 让利益团体约束自己 , 担当某种超越本

团体利益的公共责任 , 既不现实 , 更是困难

的。特别是 , 对当代社会日益组织化的新现象

———正规化 、制度化 、权威科层化 、 以及合法

民主形式的发展等等 , 多元主义难以提供令人

满意的解释 , 因为这些现象不是鼓励无限竞

争 , 而是人类文明设法规范竞争的结果 。在法

团主义者看来 , 作为一种曾经有过影响力的解

释模型 , 多元主义仅仅代表着一种对 “过去”

现象的研究成果 , 而今它已经不适合观察发达

社会的政治现实 。

如果多元主义关注的是公民个体和议会的

关系 , 那么 , 法团主义探讨的则是社会功能团

体 (组织化利益团体)和国家的关系 。在这种

关系方面 , 法团主义与多元主义虽然同在寻求

解决冲突的途径 , 但对照多元论的建议 , 法团

主义显然希望社会团体达成一种角色转换:从

压力集团 (对抗)到功能团体 (合作)的新发

展。②多元主义对自由的 、 以冲突为基本逻辑

的 、不受国家监控的 、同阶级或压力集团相联

系的模式之推崇立场 , 与法团主义虽有部分的

共同之处 , 也有重要的分歧。共同的部分 , 是

它们双方都肯定自由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 , 因

而仍分享一级共同的假定 。这些假定是:

(1)承认社会正规代表体制的重要性正在

增长;

(2)承认功能分化基础上的利益冲突有持

续膨胀的势头;

(3)具有终身职位的行政职员 、 特殊的知

识和信息 、 管理技术等等要素的作用正在发

展;

(4)地方 、局部代表制的重要地位正在下

降 , 公共政策的处理范围日益扩大;

(5)私人和公共选择领域的互涉现象出现

(Schmitter , 1979:14-15)。

这些 “共享假定” 说明 , 两种 “主义” 都

认定社会冲突的形式在增加 。但多元主义从自

发的 、 多渠道的 、非层级秩序型的 “竞争” 及

其自然的平衡来理解这些冲突的整合 , 法团主

义则力图找到 “调节” 冲突的利益整合形式。

这是二者的基本差异所在。这个差异的中心分

歧点 , 一在于对公共权威 、 即现代国家作用的

认识;二在于对于社会团体作用的认识。越来

越多的人们在担忧 , 社会制度中的 “无力管

理” 、交易成本提高 、 沟通负担过重 、 信息不

足等等困难 , 正在降低社会整合与控制效果。

法团主义的主要代表斯密特强调 , 这种现象出

现的原因在于 , 国家过去没有充分协调社会组

织的利益要求 , 以使其达到紧密结合的状态;

社会组织也没有行使超越集团利益的责任。所

以 , 让国家参与建立统合结构 , 让社会团体增

加公共责任 , 是摆脱 “管理无力” 状态的出

路 。国家参与的目标在强制合作 , 促使那些尖

锐对抗 、不能合作的多数者集团 , 不再通过无

限的竞争取得支配性地位 , 促使被竞争毁坏的

利益有正当的表达机会 。法团主义者说 , 多元

主义体制无法在各个冲突的集团之间建立一种

合作的秩序 , 但欧洲社会需要这种秩序 , 来限

制利益团体自我利益的无限扩张。

二 、建立法团结构的主要理由

建立法团政治秩序的目的在于解决实际问

题 , 具体而言 , 它的提出和以下发展背景有

关 。

首先是战后欧洲社会面临的新形势 , 特别

是资本主义向海外的扩张以及一些新兴国家的

崛起 , 促使法团主义学者反思国家发展的战

略 。二战以后 , 美国吸收资源的能力迅速增

长 , 而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衰落 , 这刺激了欧

洲人反思自由主义的影响。欧洲人发现 , 自己

社会的竞争能力下降了 , 它们原来在世界的地

位受到威胁 。思考退步的原因 , 他们认为 , 自

由主义不能保护欧洲国家自己的利益 , 反而有

利于竞争者的发展。为了降低美国统治世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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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 , 限制它的自我膨胀 , 欧洲人提出 , 需要

在内部作出促进联合 、 一致 、 协力的政治安

排 , 以便在整体上减低美国扩张给欧洲带来的

不利限制。另一方面 , 日本进入世界经济体

系 , 也给欧洲的国际分工地位带来了威胁 , 来

自日本的挑战迫使欧洲建立联合反对同盟 , 但

这需要增加国家干预才能做到 。

这些世界性变化 , 助长了欧洲修正主义

(embedded liberalism)主张的发育 , 人们要求在

传统自由主义大厦中嵌入新内容:在推动经济

和保障公民生活方面 , 适度接受国家的作用。

人们发现 , 在国际贸易方面 , 接受国家的合作

有助于解决问题 , 国家政策的调节 , 不仅有利

于稳定国内商品的价格 , 而且有利于巩固国内

政治势力对国家的支持。面对国际形势的不利

局面 , 人们还发现 , 阶级合作 (而不是冲突),

更能够促进收入提高和经济机会的出现 , 从而

提高国家处理危机的整体实力 。这些发现促进

了国家干涉主义和保护主义意识的增长 , 自由

主义在欧洲受到压力 , 自卫保护的政治联合开

始出现 , 他们开始寻求增进欧洲整体实力和收

益 、 有利于自我保护的机制 , 以对付市场的随

机性。 “保护” 的要求提出了对国家自主性的

需要 , 于是 , 由国家参与的 、保护主义的风气

席卷欧洲 , 各国开始尝试抑制冲突的制度安

排 , 试图提高对利益团体的协调能力 , 重整政

治秩序 。人们希望 , 通过国家的行动限制财产

的转移 、 治理经济通涨和不景气 , 阻止贸易下

滑以及资本主义向 “边陲” 的发展。法团主义

结构正是对这一转型作出的反应 , 它企图在政

治整合结构方面对传统自由主义进行修正。

在国内政治方面 , 依赖结构的集中化是战

后的另一个新现实。一个明显迹象是政治行动

单位的变化 , 它深刻地影响了政治权力在组织

间的分布 , 同时影响了公共与私人权力关系的

平衡。战后时期 , 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出现了几

个相互联系的现象:非正式的 、短暂的社团及

其政治作用的下降;正式的 、持久的利益代表

组织活动的增长;公共政策的数量增长和质量

变化;利益团体的专业化发展;议会决策地位

的下降;已有政策的平衡力下降 (A.Shonfield ,

1965)。①这些现象预示着 , 自由主义政治的中

心单位 ———以阶级组成为中心的集团政治在变

化 , 社会认同转向了更高的权力中心 , 由公共

权力负责公民利益的意识空前发展 , 建立在个

人而非集团基础上的公民平等要求日益增长。

过去 , 人们更多地依赖政治团体表达自己的利

益 , 但他们越来越发现 , 人们开始更多地依赖

国家及其提供的各项公民权利保障和福利制

度 。

第三方面的理由是利益团体无限制的竞

争 , 在法团主义看来 , 这已经显现了越来越多

的负面影响:它容易造成一种相当困难的 、 颇

费周折的 、 在时间上不一致 、不连续或不确定

(随情形不断发生变化)的意见 。如果这种意

见在不同社会团体中是对立的 , 则很容易使政

府的效能遭到损害。另外 , 社会团体无限制的

竞争结果 , 必然不利于公正对待弱小团体;当

冲突情况出现时 , 最终政策需要不同政治势力

的暗中妥协 , 其结果可能是出台的政策并不是

人们想要的 , 因而得不到人们的广泛认同;它

还可能在经济生活中增强下述趋势:即每个利

益团体都强调自己的要求是最重要的 , 于是造

成冲突性需求的膨胀 , 从而降低经济效率;更

危险的是 , 它可能促成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公民

联合体 (several civil societies)的发展 , 它们挤

满同一个政策领域 , 都声称自己代表某一部分

人群 , 但却在组织利益 、 种族 、 语言和文化等

重要方面相互排斥 , 由此导致政策的无所适从

并缺乏连贯性。

鉴于上述理由 , 法团主义学者认为 , 欧洲

社会的再度强大 , 出路在于设计一种统合式政

治安排 , 来化解上述纷扰带来的危机 。这种安

排最重要的功能是 , 降低集团性冲突带来的损

害 , 增强国家的整体竞争力。

三 、法团主义的核心观念

法团主义描述的是一种社会的宏观特质 ,

它不是关于个人行动而是关于社会结构尤其是

政治结构的学说 。法团主义试图提供关于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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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构的若干理念类型 (idea type), 这些类型特

指社会不同部分 、不同集团的制度化关系 , 故

它的重心在集团和体制 。也可以说 , 法团主义

关注的不是个人行为 , 而是人之间 、 社会团体

之间 、社会团体和国家之间的制度化关系:

“法团主义 , 作为一个利益代表系统 , 是

一个特指的观念 、模式或制度安排类型 。它的

作用 , 是将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联合到国

家的决策结构中 。” (Schmitter , 1979.9)

“这个利益代表系统由一些组织化的功能

单位构成 , 它们被组合进一个有明确责任 (义

务)的 、 数量限定的 、非竞争性的 、 有层级秩

序的 、功能分化的结构安排之中。它得到国家

的认可 (如果不是由国家建立的话), 被授权

给予本领域内的绝对代表地位 。作为交换 , 它

们的需求表达、 领袖选择 、 组织支持等方面受

到国家的一定控制。” (Schmitter , 1979.13)

根据这一界定 ,法团主义被视为———对国

家和社会间常规性互动体系的概括。这个体系

包含以下要点:(1)有国家参与 ,社会参与则以

功能团体的形式出现 ,它们互相承认对方的合

法资格和权利;(2)这个建制的中心任务 ,是将

社会利益组织整合到国家决策体制中去 ,因而

它代表着国家与社会的一种结构联系;(3)进入

决策过程的社会团体 ,对相关的公共事务有建

议 、咨询责任;(4)进入决策过程的社会团体数

量是限定的;(5)社会团体间是非竞争的关系;

(6)在体系内 ,各社会团体组织以层级秩序排列

(hierarchically ordered);(7)社会团体在自己的功

能领域内享有垄断性的代表地位;(8)作为交

换 ,对这些团体的领袖选举 、利益诉求和组织支

持等事项 ,国家有一定程序的管制。而根据管

制力度之强弱 ,又可以区分“国家法团主义”和

“社会法团主义”两种类型 。

很清楚 , 这个建制是一种利益协调和代表

体系 。它有双重作用:利益聚合 (interest artic-

ulation)和 (被委托)推行政府政策的责任

(A.Cawson , 1978.184)。在其中 , 特许的社会

团体可以获得联系政府并参与决策咨询的地

位 , 他们在社会中的代表性范围也将得到承认

和保护 , 并将进一步扩大。这种结构意味着社

会和国家双方角色的改变:一方面 , 社会中分

散的利益诉求 , 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组织起

来 , 参与到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去;另一方面 ,

从这种制度化的参与机制中 , 国家权力获得稳

定的支持来源 (合法性)和控制权 。法团主义

希望 , 多元主义描述的那种多团体竞争局面 ,

将被一种有序的 、合作的及稳定的合作关系所

取代。

因而 , 如果把多元主义界定为——— “多个

社会集团的自发竞争体系 , 这些集团自主决定

事项并集中利益 , 集团的活动没有层级秩序 ,

也没有被认可的保护者辅佐 , 在相关领域内 ,

它们的代表性地位不具独一无二的性质” ———

(Schmitter , 1979.15)的话 , 那么 , 法团结构的

不同之处在于强调两点:社会集团之间的有序

互动和国家权威的组织作用。有序互动 , 就是

把社会集团以有序层级联系起来 。而在过去 ,

没有进入正规协调组织的个人或团体 , 由于未

能参与互动 , 在所属的类别中就没有专门的代

表权。国家权威在其中的组织工作 , 就是钳制

冲突和不均权利的分配 , 促成同意或共识的形

成 。我们看到 , 多元主义和法团主义都希望 ,

以现代的利益代表制 , 处理日益增长的结构和

利益分化现象 , 但是它们提供的体制设计形式

不同。前者强调自发形式 、 多数量参与 、 大范

围和竞争;后者强调控制 、 数量限制 、分层处

理 、共容互赖;前者相信 , 各个社会力量的竞

争有助于体制的平衡 , 后者则认定 , 有序互动

才能达到总体的理性调节 。

综上所述 , 法团主义的核心关怀 , 是社会

利益的集结和它的传输结构 , 它力图描述一种

制度化的利益集合秩序 , 通过它来化解原来的

结构性冲突 。因此 , 我们有理由把法团主义理

解为:关于社会结构性冲突及秩序的学说。具

体而言 , 它关注的主要问题是 , 社会不同利益

如何得到有序的集中 、 传输 、 协调和组织 , 并

用各方同意的方式进入体制 , 以便使决策过程

常规性地吸收社会需求 , 将社会冲突降低到保

持整合的限度。“利益协调” (interest inter-me-

diation)是法团主义最常使用的概念 , 它要解

释的所有问题 , 几乎都离不开这个中心主题。

这虽然是一个源于经济发展提出的问题 , 但法

团主义的主要处理方式显然是政治性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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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法团模式下的工会角色

了解了上述基本看法 , 就很容易得知 , 社

会团体在法团结构中的角色 。在理论层次上 ,

工会作为一种社会团体 , 它的社会位置是中介

性的 , 即连接国家和自己代表的社会成员 (职

工), 将后者的需求传达到体制中去。针对欧

洲社会的冲突状况 , 法团主义者希望 , 这个架

构能够作用于 , 减低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间的

冲突 , 因此他们提出 , 工会的角色不应当是利

益对抗式的 , 而应当是利益协调式的 。工会需

要代表其成员利益 , 它有责任将他们的利益诉

求传达到决策体制中去 , 工会同时还将具有公

共责任 , 这就是 , 它应当管理并约束其成员的

活动 , 使之提高理性化和组织化的水平 。一方

面 , 它有义务组织并协调自己成员 , 将分散

的 、 多样化诉求达成一致;另一方面 , 工会的

代表性地位和权利 , 将获得国家的确认和保

护 , 使之成为统一的 、唯一的特定职业人群代

表机构 , 并被接纳进入有关的决策咨询过程 。

这样 , 工会实际上被赋予双重政治角色

———代表其集团群体利益 , 又负有超越团体之

外的公共责任。国家需要保证他们参与咨询和

决策的合法地位 , 同时又确定工会的代表身份

具有垄断性 , 即对同样身份代表组织的数量 、

或称代表渠道作出限制 , 避免在同一职业中出

现多个互不承认的代表性组织 , 出现代表地位

的竞争 。这种竞争 , 在法团主义者看来 , 是制

造冲突的结构性原因。所以 , 在工会组织的领

袖选择和利益表达地位方面 , 国家的角色是监

护性的———即是它的保护单位 , 又是管制单

位。

法团主义学者进一步指出 , 观察一个社会

团体是否处于法团结构中 , 可以根据下列标准

进行测量:(1)数量限制———社会代表性组织

是众多的还是数目限定的? (2)唯一性———在

某一个领域内 , 有多个代表组织还是只有一个

代表组织? (3)强制性 ———社会成员进入代表

团体是自由决定的还是受到压力 ? (4)竞争性

———社会团体间的竞争较高还是较低? (5)层

级秩序 ———合作体系内的科层关系是否存在?

(6)功能分化 ———功能团体的分工边界是否清

楚 ? (7)代表性地位 ———一个团体的代表性地

位是垄断 (绝对不可挑战)的 、 还是须与其他

群体共同分享之 ? (8)监护者 ———是否得到国

家的承认和保护 ? (9)控制———在功能群体的

领袖选择和利益表达方面 , 国家的控制权力是

大还是小? 通过这些方面的观察 , 可以判断社

会团体和国家组织的关系性质 。显然 , 在法团

结构的安排中 , 社会团体的组织建构是层级性

的 , 基本工作是协调的 , 基本作用是整合性

的 。

在实践层次上 , 工会组织的上述作用 , 是

以一系列建设性的谈判和合约实现的 。比如芬

兰的例子:90年代初 , 当苏联经济解体使芬兰

企业陷入困境时 , 它开始以三方谈判的方式重

新启用法团主义试验 。政府 、芬兰工业雇主联

合会和工会联合会签订了一个协议 , 有效期为

一年零十个月。在这个协议中 , 工会同意不再

要求提薪 , 但交换条件是 , 政府保证不裁减人

员 、支持房屋计划 、 对低收入者减税 、对全时

就业者收取新税 。以后 , 三方又再次进行了成

功谈判 , 宏观议和先在雇主和工会间进行 , 后

来技术工人联合会和专业工人联合会又加入进

来 。它们把工资问题放在一边 , 将焦点集中在

减缓失业的措施上:规定学徒和新工人拿低工

资 , 改革失业保险 , 开展更广泛的分层谈判 ,

限制政治性或情绪性的罢工 , 不断完善工时和

工区的咨询服务等 。①这些合约的形成 , 促进

了冲突性集团的社会整合 , 而芬兰工会 , 在促

成社会各方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五 、阶级身份的淡化与工会组织

在西方工业化历史上 , 团体冲突的重要形

式曾经是阶级冲突 , 因为在那个时代 , 阶级成

为一种代表性身份 , 形构着社会中不同人群 、

不同利益和不同组织之间的结构关系 。由于他

们之间的利益对立 , 这种关系往往是冲突性

的 。正是基于这个原因 , “阶级” , 曾经作为表

述冲突现象的中心词汇 , 工会则作为 “阶级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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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” 组织化的单位而存在。在这个意义上 , 工

会的对抗性角色是上述社会关系结构确定的。

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, 这种结构发生了变化:

一方面 , 随着机械的大规模使用 , 劳动密集性

产业雇员减少 , 劳工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数量

在迅速减少;另一方面 , 人们对于工人的身份

认同 (将自己归类为职工)也在降低 。不仅发

达国家存在这样的现象 , 在亚洲的日本 、越南

和韩国的有关调查 , 也证实了这一点。①这表

明 , 由社会身份关系联合而成的社会结构发生

了变化 , 阶级作为社会身份集团的意识在淡

化 , 阶级作为利益组织化形式的中心地位也在

动摇 , 阶级内部在分化 、分割甚至分散 , 建立

在个人而非集团基础上公民权意识在增长 , 阶

级对抗的对立面也从简单的劳资双方 , 转变为

职业 (行业)机构间 、 地区间 、国家间的其他

对抗。这就是说 , 有些对抗发生在不同地区 、

不同单位 、不同国家中的同一阶级身份之间 。

在这种情况下 ,对于公民权的有效保护单

位 ,必将从社会集团转移到国家组织。比如国

家制定并控制的投资政策 、贸易政策 、关税政

策 、汇率政策等 ,对于企业市场的保护和扩张 、

对于工作职位的空缺和紧张等 ,具有重要的影

响。对于公民基本权利 ———就业权 、享受社会

福利和保障权 ———等等的界定和保护方面 ,能

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单位 ,与其说社会利益团体 ,

不如说是国家。这样的背景 ,是社会团体(例如

工会组织)影响力减弱的原因 ,它为发达社会中

的工会组织提出的严峻问题是 ,如果说 ,工会是

阶级组成时代的产物 , 那么 , 在上述变化发生

后 ,工会以什么理由存在 ,或以什么角色发挥它

的影响力? 这些问题 ,对于工会组织自身定位

和未来发展 ,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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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Scholars accept the fact that conflicts among social groups exist everywhere , but they have different ideas about how to

solve the problem.Corporatism claims that the increasing conflicts between groups have caused serious political problems.As a sort

of solution , corporatism suggests that a corporate structure should be established as an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to regulate the be-

haviour of social groups.This is a regular channel for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al unions , work on incorporating the

group interests into policy making system.That means the interest groups have to play a dual role:interests representation for group

members and some public duties for the whole society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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